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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制背景 

《“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绿色能

源消费机制，建立绿色能源消费评价、认证与标识体系。当前，我国

绿色电力证书核发及自愿认购体系基本建立，但可再生能源的非电利

用缺乏相应机制，环境权益实现途径仍然缺失。如绿色热能、绿色燃

气、绿色液体燃料等，暂未形成相应的证书认证、核发、交易体系，

难以体现和证明该类能源的环境权益。为贯彻落实国家双碳战略决策

部署，促进我国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创建可再生能源环境权益多

元化实现机制，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生物质能产业分会组织相关企业

和专家制定了“零碳能源证书自愿核证体系”系列标准，旨在建立可

再生能源非电领域的绿色能源认证、消费机制，进一步体现可再生能

源的环境权益。 

2019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0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生物天

然气产业化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了生物天然气产业的发展目标：

到 2025年，生物天然气年产量超过 100亿立方米；到 2030年，生物

天然气年产量超过 200亿立方米。但我国生物天然气产业发展历史较

短，在产业化积累的经验较少，相比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我国生

物天然气产业发展较缓，绿色价值难以显现。 

美国 RINs证书对美国生物天然气产业的发展和推广起到了关键

作用，通过 RINs证书，美国环保署可以跟踪和执行美国 RFS规定的

可再生能源义务，通过 RINs证书与生物燃料强制配额结合的方式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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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生物天然气产业发展。 

在欧洲以德国生物天然气证书为代表的来源担保证书是确认生

物天然气属性来源的关键，也为促进欧洲的生物天然气交易架构和生

物天然气生产投资提供了有利条件。可以通过生物天然气证书和生物

天然气登记系统对产品进行质量跟踪，并应当保证产品可直接用于相

应用途。 

我国生物天然气产业也亟需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生物天然

气认证体系，用以促进行业发展，实现绿色认证等多项功能，完成减

排目标。遵循政府主导、监管，第三方核证、推广和运营，企业作为

市场主体积极参与，最终形成规范、高效、开放、充满活力的生物天

然气零碳能源证书核发和认购体系。 

二、编制过程 

1.2023年 4月：团体标准在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立项，成立团体

标准编制小组，并由编制组整理相关资料。  

2.2023年 10月 14日：编制组组织召开团体标准启动会，组织相

关企业进行讨论。  

3.2023 年 10 月：标准编制组与相关专家进行内部讨论，确定本

标准的基本结构和编制原则，确定编制内容提纲，明确人员分工。  

4.2023年 10月-2024年 2月：编写完成初稿。标准编制组与起草

单位针对标准初稿进行内部讨论，并对内容进行修改完善。 

5. 2024年 2月-2024年 4月：进行项目调研，并组织召开标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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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研讨会和专家咨询会，经多次讨论修改后，对内容进行完善。 

6.2024年5月：修改完成本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7.2024年 6月 25日：标准编制组组织专家召开技术评审会，逐

条评审标准文本，专家组一致同意本标准通过评审。 

8.2024 年 7 月 5 日：标准编制组根据专家意见修改完善标准文

本，形成报批稿报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准备发布。 

9.2024年 7月 22日：标准发布。 

三、编制原则 

1、按照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

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和规定编写本标准内容。 

2、与现有的有关可再生能源方面的国际标准、国际组织标准、

国家标准、我国法律法规及政策相协调。 

3、本标准的编制借鉴了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ISO14064、

ISO14067、CCER相关管理办法以及国内外可再生能源利用机制（美

国 RINs证书、德国生物天然气证书等）的内容，针对生物天然气进

行零碳能源证书的核算、核查、核证，编写本标准内容。 

四、主要内容 

1、规范结构 

对生物天然气项目开展零碳能源证书核证工作的核算范围和边

界、核算步骤与方法、数据质量管理、核查程序、核证程序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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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全面，章节清晰，重点突出，具有可操作性和实用性。 

2、适用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生物天然气项目零碳能源证书的核算、核查和核证。

其他类型沼气工程项目参照执行。 

3、术语和定义 

标准基于生物天然气项目，围绕生物天然气、沼气、申请核证主

体等内容共给出了 3条术语，规范明晰了生物天然气的核证工作相关

定义。 

当前我国生物天然气主要以厌氧发酵产生沼气、沼气经净化提纯

后生产生物天然气为主，较少涉及热化学转化，因此术语未为直接引

用或修改 GBT41328-2022中相关术语定义。 

表 1 术语及来源对照表 

术语 来源 

3.1 生物天然气 NB/T 10865—2021 生物天然气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规

程 

3.2 沼气 GB/T 30366—2013 生物质术语 

3.3 申请核证主体 T/CAPID 006—2023 零碳能源证书自愿核证体系 通则 

4、核算范围和边界 

本节简要概括了生物天然气的核算范围和边界。 

核算范围主要针对于申请核证主体的生产系统中的存在能量活

动的各部分。本文件的生物天然气是以废弃物为原料，因而不计入原

料获取阶段的能量，核算边界为原料的运输、生物天然气生产等过程

中的各类能源，即从“摇篮”到“大门”。 

因生物天然气项目可能存在联产有机肥等副产品的情况，项目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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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多条生产线，为理清并计算生产生物天然气涉及的能源活动，因此

应将生物天然气的生产线进行区分单独核算和报告。当生产线区分不

开时，涉及的能源活动全部归于生物天然气，进行保守处理。 

5、核算步骤与方法 

本节简要概括了生物天然气项目中零碳能源证书的核算步骤与

方法。 

（1）核算步骤 

明确了申请核证主体进行核算与报告的工作流程。 

（2）核算方法 

明确了核算边界内各部分能量的计算方法。 

其中为与零碳能源证书自愿核证体系内要求相一致，生物天然气

的能量采用低位发热量（行业通常采用高位发热量），其计算采用生

物天然气或沼气体积×低位发热量。对于生物天然气或沼气的低位发

热量提出三类计算方法。分为按照GB/T 35211直接法进行测量计算、

GB/T 11062间接法进行测量计算，以及默认值保守计算。 

低位发热量采用现行国家标准 GB11062-2014、GB41328-2022、

GB/T 2589-2020、GB/T 29488-2013中要求生物天然气或沼气的低位

发热量与甲烷体积含量相对应，构建了甲烷摩尔含量与气体热值的对

照表。根据理想气体方程，温度、压力一定时，默认气体摩尔含量等

于体积含量。当甲烷摩尔含量处于范围区间时，按线性关系计算对应

区间的甲烷低位/高位发热量。低位发热量与高位发热量全部采用纯

甲烷时的差值进行换算（37.044-33.367=3.677 MJ/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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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值保守计算，采用生物天然气或沼气体积×低位发热量（甲

烷体积含量对应的）的方式进行计算。 

 

图 1 甲烷低位发热量与含量关系图 

注：黑色为根据纯甲烷低位发热量按百分比绘制的甲烷含量与低位发热量

线性直线。 

从监测角度讲，生物天然气的连续监测，监测参数为体积流量与

体积发热量。当不具备实时监测体积发热量时，改为对甲烷含量的实

时监测。 

（3）核算数据来源及数据监测 

明确了核算数据的优先级，保证了核算的准确性。 

6、数据质量管理 

通过建立数据质量管理保证核算数据的合理性、准确性，保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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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核查、可追溯，保证核证的零碳能源证书的科学性、有效性。 

7、核查程序 

明确了核查机构的核查原则、核查程序及核查内容。核查过程中

需保证核查机构的第三方独立性，因而要求该核查原则，体现零碳能

源证书的真实性、有效性。 

对于生物天然气的核查应明确生物天然气的原料类型及来源，原

料类型来源是认证生物天然气绿色属性的基础。 

此外，对外供应生物天然气的总能量应进行交叉验证，确保生产

系统提纯前产生的沼气总能量扣减自用沼气或生物天然气总能量后，

不小于对外供应生物天然气的总能量，避免可能存在的通过注入天然

气替代生物天然气的可能。 

8、核证程序 

无特殊说明。 

9、附录 

附录 A 便于生物天然气项目的核算边界内各能源间的换算及计

算。 

附录 B，参考自 3.1术语中的原料范围，我国沼气及生物天然气

的主要原料类型包括农作物秸秆、畜禽粪污、农副产品加工废水废渣、

厨余垃圾、市政污泥。此外工业有机废水、垃圾填埋也是沼气和生物

天然气的来源之一。 

同时根据 GB/T 40506—2021，生物天然气的原料包括生活源生

物天然气原料、工业源生物天然气原料、农业源生物天然气原料、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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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源生物天然气原料、能源作物。因我国当前基本未涉及种植能源作

物（基于粮食安全问题），也未有通过热解路线生产的生物天然气，

因此林业源生物天然气原料、能源作物不纳入附录 B。 

附录 C 便于申请核证主体根据自身项目快速评估自身生物天然

气的零碳能源量及绿色价值、可能核发的生物天然气零碳能源证书的

数量。 

五、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  

本规范参考自国内外可再生能源证书体系，未采用国际标准和国

外先进标准。 

六、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规定了零碳能源证书相关的术语和定义、核算内容和核算

边界、核算步骤与方法、核算质量管理、核查程序、核证程序等内容，

体现了标准的先进性、实用性，并便于实施。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

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无冲突。引用的相关标准协调一致，总体内容全

面，章节清晰，重点突出，且具有可操作性。 

七、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编制《零碳能源证书自愿核证体系 生物天然气核证规范》，为生

物天然气体现环境权益、进行零碳能源证书相关活动提供要求和依据。

解决了生物天然气的环境权益难以量化的问题，为生物天然气实现环

境权益提供可行的技术路线，便于生物天然气的环境权益，有利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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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发展，助力我国能源绿色转型和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八、建议 

建议本规范上报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审查通过后，尽快颁布实施，

加强宣传贯彻，以便促进该标准的应用，促进各利益相关方对零碳能

源证书的认识。 

九、重要内容的解释和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暂无。 


